
立法会八题：资助制服团体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

  以下为今日（十二月十日）在立法会会议上陈克勤议员的提问和民政

事务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政府现时资助１０个制服团体为其会员提供非正规教育和训练，目标

之一是培养青少年正面的价值观，从而协助推动公民教育。在本财政年度，

政府向该等团体提供的资助金总额为４,１４８万元，按年上升５.１％。

然而，由于政府曾于２００４－２００５及２００５－２００６连续两个

财政年度削减有关拨款，上述的资助金总额较２００３－２００４年度的

还要低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过去５年，每年每个制服团体平均每名成员获得的资助额； 

（二）政府采用甚么准则厘订该等制服团体整体及个别可获的资助金数

额；及 

（三）鉴于政府收入在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或会下降，政府现时有否打

算削减下个财政年度对该等团体的资助；若有，会否评估此举对制服团体

提供的服务的影响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制服团体除了每年获得民政事务局的经常性资助之外，我们也鼓励各

个团体积极寻求其他机构或市民的捐款，以便拓展会务，让青年人更加广

泛受惠。就问题的三部分，现谨答复如下： 

 

（一）综观过去五年，每个制服团体平均每名青少年成员的资助额大致均

维持相约水平： 

 

   ２００４－０５：＄３１４.９ 

   ２００５－０６：＄２８９.２ 

   ２００６－０７：＄２８２.６ 

   ２００７－０８：＄２８４.２ 

   ２００８－０９：＄２９９.７ 

 

（二）我们为制服团体每年提供财政资助，以期达到青年发展的政策目标，

包括推广正面的价值观、加深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、鼓励他们参与

义务和社区工作、扩阔他们的国际视野、加强训练年青人的领导才能。我

们会根据整体财政资源状况，调整对制服团体的资助额。 

 



（三）政府目前正在制定２００９/１０年度财政预算。我们会根据整体

财政资源状况，检讨向各制服团体发放的资助款项。 

 

完 

二○○八年十二月十日（星期三） 


